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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訂定目的及依據） 

 為規範本公司辦理股東提案之處理程序，爰依據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股東提案資格及限制）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方式向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聯合提案數股東，如有同一人重複出現在不同提案，即屬提案超過一項。 

第一項所述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不以單一股東為限，如數位

股東持有股份總數之和達百分之一以上者，亦包括在內。 

第一項之股東指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股東，不包括以他人名義持有者。 

第三條 （股東提案受理單位） 

 本公司辦理股東提案之統一受理單位為本公司控股法務組。 

第四條 （辦理股東提案之受理、受理期間、受理處所） 

 

有關辦理股東提案之受理、受理期間、受理處所等事宜，由本公司董事會審查並決議

之。 

本公司應依前項董事會之決議，於股東會召開股東常會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於公開

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辦理公告，公告內容應包括： 

1.受理股東之提案。 

2.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3.受理處所：地址及受理單位。 

4.審查標準及作業流程。 

第五條 （股東提案之送達） 

 

股東提案以書面方式為之者，應按下列規定，於公告受理期間內送逹公司公告之受

理處所。 

1.提案之股東請於受理期限前以書面並載明股東姓名或戶號，以郵寄方式寄至受理

處所；寄送信封封面上應加註『股東會提案函件』字樣，以掛號函件寄送。 

2.前項書面應有股東印鑑章；股東在本公司無留存印鑑章者，應於提交後補辦印鑑

登記。 

董事會得斟酌資訊系統設備之實際情形而決定股東提案是否以電子方式為之，並於

公告中載明其受理方式。 

第六條 （股東提案字數限制及議案討論之參與） 

 

提案股東之提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亦不另通知

提案股東而給予刪減修改之機會。 

前項所稱三百字，包括案由、相關說明及標點符號。 



提案股東之任何附件或圖表均不計入第一項字數之計算，亦不列入股東常會之召集

事由，而僅供董事會審查之用。 

符合法定字數限制之提案內容，如涉及人身攻擊或不雅之字眼，本公司酌予修正後

列入議案。 

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第七條 （股東提案得不列為議案之情形） 

 

董事會對股東提案應予審查。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董事會應列為議案： 

1.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2.提案股東於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三項辦理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

分之一以上者； 

3.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者。 

4.該議案超過三百字或有本辦法第二條所述之提案超過一項之情事。 

第一項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

議案。 

第一項第一款所謂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包括以下情形： 

1.非屬法律或本公司章程規定之股東會專屬職權，而應由董事會決議之事項； 

2.法律或本公司章程規定應由董事會提出議案或先由董事會完成前置作業後始提出

於股東會者； 

3.提案內容有違反法規或本公司章程之虞； 

4.於本公司權限範圍，提案內容無法施行； 

5.提案內容與本公司業務無顯著關聯性； 

6.提案內容已無施行之實益； 

7.提案內容與本公司董事會提案互相矛盾； 

8.提案內容牽涉本公司董事之選舉； 

9.提案內容牽涉本公司日常業務之執行； 

10.提案內容涉及股東私人利益或抱怨，而與基於股東身分所得享有之固有權益無關； 

11.提案有其他不適合股東常會決議之情形。 

第八條 （股東提案之處理流程） 

 

股東提案之內容，應由控股法務組收訖並記錄後交由權責單位研議，並由權責單位將

詳細內容、附件及研議意見簽報董事長後，提報董事會決議或報告。經董事會審查股

東提案後，如有股東逾越本公司公告之受理提案期間提出者，即不列入股東會之議案，

毋庸再送董事會審查。 

股東提案經董事會決議列為議案並安排在股東常會討論事項者，其議程安排之順序及

呈現方式等相關事宜悉由本公司董事長決定。 

股東提案之審查結果，除以書面通知提案股東，回覆股東的審查回函，應以掛號函件

寄送；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理由。 

第九條 （股東提案及處理結果之公告） 

 本公司於受理期間截止日後二日內於台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提案內容。



股東提案之審查結果及未列入議案之理由，除以書面通知提案股東，亦須於台灣證券

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之，並將合於本辦法規定之議案列入開會通知。  

前項通知及公告應於董事會決議後二日內或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為之，以上開日期

孰前者為準。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後二日內於台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股東提案決議情

形。 

第十條 （施行） 

 本辦法由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